
产权交易进场承诺书

威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文登分中心：

我方将持有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请填写转让标的名称）在你中心交易，向你中心递交相关交易材料和转达你中心的函件、通知等。本转让方依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诚信的原则，作如下承诺：

一、本次转让是我方真实意愿表示，转让的标的权属清晰、没有争议、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，我方对该标的拥有完全的处置权且转让行为不存在实质法律障碍。所转让标的若存在法律问题，我单位对此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
二、我方转让行为已履行了相应程序，经过有效的内部决策，并获得相应批准。
三、我方所提交的转让材料内容真实、完整、合法、有效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四、转让标的物的瑕疵声明已在交易公告中声明，如标的物出现确权困难等任何情况，均由我单位负责解释及处理，与你中心无关。

转让方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授权委托人）:
年  月  日

